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椴木孢子粉：1000元/斤 买3送1（利润小、不还价）
孢子油批量：5瓶起批。100粒/瓶。0.5克/粒。三萜21.6

孢子油
自产自销 货比三家

批发部：崇宁路17号4楼（检察院西隔壁）82700029（大别山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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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热线

一些保险从业人员表示，保
险公司从稳健经营出发为保险
产品设置免责条款是可以理解
的，但应按法律要求做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如果在
产品宣传销售时刻意淡化或隐
藏免责条款，容易导致销售误
导，引发理赔纠纷。“这是保险业
的老问题了，该好好整顿一下
了。”

专家表示，保险公司在设置
免责条款时，内容要细致准确，
让消费者一看就懂。在投保流
程设计上，无论是纸质保单还是

手机投保，对需要重点提示的关
键信息，要在显眼位置提示。

慧择寿险商品中心总经理
王寅建议，消费者在购买保险产
品时要认真查看保险条款，注重
查看条款对被保险人的限定和
要求，确保自己满足投保规则。
同时，仔细阅读免责条款，有不
明白的可以要求销售人员解释
说明。

对于一些“隔离险”产品在
定价方面出现的随意性，记者了
解到，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经验数
据积累，精算定价基础不足。

针对保险行业问题，近年来
监管部门采取多项措施，重点之
一就是严查产品开发设计严重缺
乏经验数据基础，追求营销效果，
炒噱头、蹭热点等。

受访人士表示，要强化监管，
对行业在售的“隔离险”产品的合
法合规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清理，
重点查处违法违规及严重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引导保险
公司回归保障本源，强化合规经
营意识，提升产品开发管理水
平。

（据新华社）

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

印发文件

规范播音员主持人
职业行为和社会活动

中宣部办公厅、国家广电总
局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播音员主持人职业行为和
社会活动管理的意见》。

《意见》指出，播音员主持人
作为媒体的形象代表，是党的宣
传思想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承
担着坚持正确导向、传播先进文
化、引领文明风尚的重要职责。
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
并重，加快建设一支具有坚定政
治立场、高尚道德品质、广博文
化知识、崇高职业精神、过硬工
作本领的专业人才队伍。

《意见》强调，要始终把政治
素质培养作为播音员主持人队
伍建设的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稳妥把握职业行为和社会
活动。播音员主持人要把职业
道德建设作为立身之本，自觉抵
制名利诱惑和低俗庸俗媚俗，净
化“交际圈”“朋友圈”，塑造良好
公众形象，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自觉弘扬职业精神。

《意见》明确，各播出机构要
对播音员主持人参加社会活动
制定规章制度，明确管理原则和
审批流程。对于播音员主持人
参加外单位的社会活动，各播出
机构要实行事前报批或报备制
度，严明有关财务规定和廉洁纪
律要求。对于播音员主持人参
加私人活动，各播出机构要加强
日常教育，做好事前提醒。播音
员主持人参与广告代言、商业推
广、网络带货等各类商业活动，
须经所在播出机构批准。

《意见》提出，各播出机构要
把播音员主持人作为加强网络
传播、占领网络空间的重要力
量，努力把播音员主持人的线下
影响力延伸到线上。对播音员
主持人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网络
直播、文字音视频信息发布等行
为，坚持规范和发展并重，根据
职务行为信息、私人信息等不同
性质分别提出管理要求。

《意见》要求，要严格执行播
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和执业注
册制度。各新闻单位所属新媒
体、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节
目制作经营机构等从事播音主
持工作的人员，参照《意见》精神
管理。

（据新华社）

“只卖9块9”的“隔离险”
葫芦里装着什么药？

“隔离 1天补
贴 1000 元，居家
躺着赚钱。”“花9
块9买个安心。”听
起来是不是很动
心？在新冠肺炎
疫情背景下，一种
俗称“隔离险”的
保险产品，以保费
低、保额高、易投
保等作为营销卖
点，在网络上不断
升温，受到消费者
青睐。“隔离险”真
像宣传的那么靠
谱吗？会不会暗
藏风险？记者进
行了调查。

疫情之下，一些居民因为防控
要求，需要居家隔离或者集中隔
离。由于隔离风险的存在，“隔离
险”的受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的第
三方保险平台月均投保超过6万
件。

“隔离险来一份，人家被隔
离是焦虑，你被隔离是赚钱。”

“59元买的隔离险，居家隔离期
间赔了2800元！”……记者在不
少社交平台上都看到了此类与

“隔离险”有关的信息推介。
记者看到，互联网平台上推

荐的“隔离险”，投保门槛较低，

保费有的仅需9.9元，大多也只
需数十元。保障时间方面，有的
几十天，有的长达1年，被保险人
在保险期间被隔离，可以每天获
得几百元至1千元不等的赔偿。
此类保险往往同时保障确诊、意
外伤害等情况。

在一些旅游出行平台上，乘
客在购买机票或者火车票时也
会被提醒是否购买“隔离险”。

业内人士表示，从本质上来
看，市面上常见的“隔离险”都是
一年期以内的意外险附加一定
的隔离责任。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
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总
监朱俊生表示，疫情之下，保险公
司能够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开发相
应的产品，具有积极意义。“隔离
险”热销，是因为消费者保险意识
越来越强，希望有更好的风险保
障。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销售
规模不断扩大，“隔离险”产品
出现了价格恶性竞争的苗头。
你卖 19.9 元，我就卖 9.9 元，有
的公司甚至推出了 4 元的产
品。

好销路背后有“套路”，理赔难等被吐槽

目前市面上的“隔离险”看
起来很美，似乎被隔离了就能获
赔，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记者在一些网络投诉平台
上看到不少关于“隔离险”的投
诉，其中理赔难以及购买机票、
火车票被强行搭售等成为投诉
重点。

保险公司和一些营销人员
在推销“隔离险”时，往往将“隔
离获赔”作为最大卖点进行宣
传，却对产品的各种限制条件淡
化处理。

记者注意到，在腾讯微保平

台上销售的大地产险的一款“隔
离险”产品，其产品销售页面上

“隔离200元／天”被用粗体大字
标识，非常显眼，但一些“免责事
项”字体却很小。仔细阅读这款
产品的条款发现，被集中隔离但
未自费支付隔离费用、居家隔离
等情况都不在给付责任范围内。

一位保险公司人士告诉记
者，在多地的防疫政策中，密接
集中隔离是免费隔离，“隔离险”
将免费隔离、居家隔离等列为免
赔责任的话，意味着消费者投保
了“隔离险”也无法获赔，保险就

失去了意义。
记者梳理发现，市场上在售

的“隔离险”大多在宣传时突出
所谓低保费、高保额特点，理赔
的种种限制条件却隐藏在销售
页面“查看更多”下的《投保须知
及声明》和《保险条款》中，消费
者若不仔细查看，很容易忽视。

在一些消费者看来，“隔离
险”的推出是好事，可以在疫情
期间获得更多保障。但从产品
宣传和理赔情况来看，一些保险
公司有些走偏了，应该把心思更
多花在做足保障和做好服务上。

强化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

（（资料图来源新华社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